
  合同合同

编号： 11NMB141827320241401 

   

采购单位（甲方）：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机关事务局 

服务单位（乙方）： 克拉玛依区隆顺隆汽车服务九公里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克拉玛依市本级 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克拉玛依区隆

顺隆汽车服务九公里店的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

（2021年第一批类目）-克拉玛依区隆顺隆汽车服务九公里店的框架协议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
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克拉玛依区隆顺隆汽车服务九公里店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
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4]194号,
[2024]156号

车辆内饰清洗保
养维修服务

- - 品牌: 1 件
21300

.00
21300.0

0

合同总价（元） 21300.00

合同总价（大写） 贰万壹仟叁佰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4]194号 车辆维修和保
养服务

0 20182.05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2 [2024]156号 车辆维修和保
养服务

1 1117.95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签订协议书。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条款：

第一条第一条 [装潢、装饰质量要求装潢、装饰质量要求]：：                                            

1、脚垫铺设要求：各种车辆所铺设的脚垫，应达到便于清洁、保护原车地毯，增加隔热隔音等作用。在正常使用的

情况下，脚垫应保2年以上，在保修期内若出现质量问题，装饰部应立即安排处理修复，工料费皆免。

2、玻璃太阳膜要求：所贴的汽车太阳膜工作应定人、定岗完成，确保安装后正常使用。其中，普通太阳膜类一般

膜2年内不退色，保用期应达3年，激光防爆膜类使用期应保5年。金属磁控溅射膜保8年，安全防爆膜保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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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座套、座垫类：

一般复合面料应保用2年以上。

高级复合面料（多用于成品布套）应保用3年以上。

高密度簇绒类应保用4年以上。

价格低廉的纯化纤纺织印花布系列应保用1年以上。

进口真牛皮保用期6年，使用期8年。

以上座套类如在保用期内出现开线、烟头烫伤等立即免费修复，超出保修期的，提供维修服务，只收成本。

座垫应保证不以假当真，以次充好。各种凉席垫是夏季车辆必备的解暑佳品，一般的质量保用1年，质量较为上乘的

应保用2年以上。

4、乙方应于甲方交付车辆之日起，   日内完成甲方要求事项。

 

第第二二条条 [质量保证质量保证]

维修质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

第20号）执行。

第第三三条条 [验收及结算方式验收及结算方式]

1．乙方应在交接完工车辆时将“车辆维修收费结算单”其中一联交予送修单位。

2．甲方有关人员应仔细检查完工车辆，如发现问题应及时向乙方提出，乙方应积极配合并给予维修，如对完工车辆无异

议，则应在“车辆维修收费结算单”上签字认可。

3．由甲方监督人员对本月的材料费、维修情况逐一审核与测算后，一次付清所有费用。如材料费超过协议规定价格，审
核时将直接进行扣减，对于擅自扩大维修项目的，有权拒付款，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如有出差等特殊原因可适当推延结算

时间。甲方付款前乙方需开具等额合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第第四四条条 [价格、服务违约及违约责任价格、服务违约及违约责任]

乙方有下列行为和事实，属于服务违约：

1．因乙方的维修质量问题，导致甲方或用户单位车辆出现事故造成损失的；乙方需赔偿全部损失并支付    元违约金；

2．未经甲方同意变更维修地址的；

3．未经用户单位同意，乙方将送修车辆交由其他厂维修的或擅自使用非原厂配件或以旧件换取送修车辆零件的；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   元违约金；

4．以不正当手段拉拢、行贿甲方、用户单位相关人员的。

乙方无正当理由未按约完成工作且交付车辆或者未按约履行保修义务的，每日应向甲方支付    元违约金，逾期超

过30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甲方未按约支付款项的，每逾期一日以应付款项为基数，按协议签订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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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单方解约权]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1．对乙方的投诉，经查实，有违规行为的；

2．在车辆维修监督检查中，有严重价格违约行为的；

第六条 [争议及解决]

合同双方同意，任何源于、产生于或涉及本合同及其附件的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因本协议发生争议产生的

诉讼，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裁决。

第七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服务期限为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第八条 [文本及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建行新城支行 
       

账号： 账号： 65050189865400000061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3/3


	合同
	一、服务项目、价格
	二、付款方式
	三、服务条款


